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62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 25日以电话等通讯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并于 2025年 9月 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王志红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的战略

合作关系，加快推进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升华”）在优质磷酸铁锂产品研
发与生产、国际化拓展、供应链升级及储能市场发展等方面进程，进一步通过双方战略投资提
升江西升华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公司与宁德时代拟共同对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增资
扩股，公司拟增资人民币 1,000,000,000元，认购江西升华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13,008,130
元，宁德时代拟增资人民币 2,563,380,110元，认购江西升华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84,048,870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宁德时代持有江西升华的股权比例为51.0000%，公司持有江西升
华的股权比例为47.4096%。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尚需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支付等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63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25日以通讯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并于2025年9月29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

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国英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拟共

同对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升华”）增资扩股，是为进一步提升
公司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快推进江西升华在优质磷酸铁锂产品研发与生产、国际
化拓展、供应链升级及储能市场发展等方面进程，进一步通过双方战略投资提升江西升华的
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宁德时代持有江西升华的股权比例为51.0000%，
公司持有江西升华的股权比例为47.4096%。

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尚需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及证券
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支付等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构成
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300432 证券简称：富临精工 公告编号：2025-064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富临精工”）、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拟共同对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西升华”）增资扩股，富临精工拟增资人民币1,000,000,000元，认购江西升华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813,008,130元，宁德时代拟增资人民币2,563,380,110元，认购江西升华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2,084,048,870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宁德时代持有江西升华的股权比例为51.0000%，富
临精工持有江西升华的股权比例为47.4096%。2、根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支付等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也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更。3、本次交易各方拟签署《投资协议》及《股东协议》，本次交易及相关协议需按照《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4、本次交易存在未能通过监管机构审批的风险，存在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交易
条件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交易终止的情况，故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5、根据《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
停复牌》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筹划事项公司股票不停牌，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
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江西升华增
资扩股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签署《投资协议》及《股东协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与宁德时代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快推进江西升华在优质磷酸铁锂产品

研发与生产、国际化拓展、供应链升级及储能市场发展等方面进程，进一步通过双方战略投资
提升江西升华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公司与宁德时代拟共同对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增
资扩股，公司拟增资人民币1,000,000,000元，认购江西升华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813,008,130
元，宁德时代拟增资人民币 2,563,380,110元，认购江西升华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2,084,048,870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宁德时代持有江西升华的股权比例为51.0000%，公司持有江西升
华的股权比例为47.4096%。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同意子公司江西升华增
资扩股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签署《投资协议》及《股东协议》。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尚需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及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拟采用现金支
付等方式，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也不会导致上市公
司控制权的变更。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1、企业名称：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900587527783P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4、住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镇新港路2号5、法定代表人：曾毓群6、注册资本：440,339.4911万元人民币7、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燃料电池、动力电池、超大容量储能电池、超级
电容器、电池管理系统及可充电电池包、风光电储能系统、相关设备仪器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及售后服务；对新能源行业的投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测试服务以及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8、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9、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除公司子公司与宁德时代正常业务往来外，不存在关联关系。10、履约能力分析：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1、企业名称：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351324998T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4、住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5、法定代表人：杜俊波6、注册资本：180,898.00万元7、成立日期：2015年07月23日8、经营范围：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二）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富临精工股
份有限公司

四川智淳科
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四川同行科
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四川锐意天
下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绵阳富临锂
能新材料科
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新设ESOP持
股实体

宁德时代新
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增资前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1,439,440,000

17,000,000

7,590,000

4,390,000

1,580,000

-

338,980,000

1,808,980,000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1,439,440,000

17,000,000

7,590,000

4,390,000

1,580,000

-

338,980,000

1,808,980,000

出资比例

79.5719%

0.9398%

0.4196%

0.2427%

0.0873%

-

18.7387%
100.0000%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人 民 币
元）

2,252,448,130

17,000,000

7,590,000

4,390,000

1,580,000

45,000,000

2,423,028,870

4,751,037,000

实缴出资额
（人 民 币
元）

2,252,448,130

17,000,000

7,590,000

4,390,000

1,580,000

0

2,423,028,870

4,706,037,000

出资比例

47.4096%

0.3578%

0.1598%

0.0924%

0.0333%

0.9471%

51.0000%
100.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江西升华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6月30日

700,177.12
581,249.62
118,927.50

2025年1-6月

395,828.14
6,378.1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516,640.15
444,090.79
72,549.36

2024年1-12月（经审计）

482,916.09
-2,836.12

注：2025年1-6月财务指标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拟增资扩股

涉及的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
第01-1264号）（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2024年10月31日，江西升华
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93,075.00万元，折合1.1351元/注册资本。本次交易定价参考《资产
评估报告》中给出的评估值，并结合宁德时代、江西升华及其他相关主体于2025年3月签署的

《投资协议》（“宁德时代首次投资协议”）项下宁德时代向江西升华增资的每股认购单价（1.18
元人民币/元注册资本），综合考虑江西升华技术实力、市场定位、经营状况、市场需求及行情、
未来发展规划及发展潜力等因素，经双方协商，按照公司每1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对应1.23元
人民币为每股认购单价。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江西升华员工持股平台与宁德时代签署了《宁德时代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及《江
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以下简称“股东协议”）。

（一）协议签署各方1、江西升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协议中简称“公司”）2、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协议中简称“富临精工”，“控股股东”）3、四川智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四川锐意天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6、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智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四川锐意天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绵阳富临锂能
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江西升华员工持股平台，合称为“员工持股平台”或“现有
股东”。）7、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协议中简称“投资方”，“投资方股东”或“宁德
时代”）

以下协议中，公司，控股股东以及现有股东合称为“公司方”，上述每一方单独称为“一
方”，共同称为“各方”。

（二）《投资协议》主要内容1、本次交易
（1）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智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锐意天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1,439,440,000
17,000,000
7,590,000
4,390,000
1,580,000

338,980,000
1,808,980,000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1,439,440,000
17,000,000
7,590,000
4,390,000
1,580,000

338,980,000
1,808,980,000

出资比例

79.5719%
0.9398%
0.4196%
0.2427%
0.0873%
18.7387%
100.0000%

（2）ESOP持股实体增资
各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后且在本次交易完成交割前，ESOP持股实体和/或富临精工指

定的新设ESOP持股实体(“新设ESOP持股实体”)有权按照公司每 1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对应1.18元人民币的每股认购单价合计认购公司人民币 45,000,000元的新增注册资本，并取得ESOP持股实体增资完成后基于完全摊薄基础上新增2.4272%的公司股权(“ESOP持股实体增
资”)。

（3）本次交易安排
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各方同意参考公司以2024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做出的

《评估报告》（报告文号：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01-1264号）对应的评估值1.1351元人民币/
元注册资本，并结合宁德时代、公司及其他相关主体于2025年3月签署的《投资协议》（“宁德
时代首次投资协议”）项下宁德时代向公司增资的每股认购单价（1.18元人民币/元注册资
本），经双方协商，按照公司每1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对应1.23元人民币为每股认购单价：1）宁德时代投资人民币2,563,380,110元（“宁德时代增资款”），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2,084,048,870元，并取得ESOP持股实体增资和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基于完全摊薄基础
上新增43.8651%的公司股权（合计总持股比例为51.0000%。宁德时代增资款中对应人民币2,084,048,870元的部分计入公司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以上称为“宁德时
代增资”）；2）富临精工投资人民币1,000,000,000元（“富临精工增资款”），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813,008,130元，并取得ESOP持股实体增资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基于完全摊薄基础上新
增17.1122%的公司股权（合计总持股比例为47.4096%）。富临精工增资款中对应人民币813,008,130元的部分计入公司注册资本，溢价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以上称为“富临精工增
资”，与“宁德时代增资”合称“本次增资”或“本次交易”）；

（4）ESOP持股实体增资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基于完全摊薄基础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智淳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同行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四川锐意天下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绵阳富临锂能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ESOP持股实体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2,252,448,130
17,000,000
7,590,000
4,390,000
1,580,000
45,000,000

2,423,028,870
4,751,037,000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元）

2,252,448,130
17,000,000
7,590,000
4,390,000
1,580,000

0
2,423,028,870
4,706,037,000

出资比例

47.4096%
0.3578%
0.1598%
0.0924%
0.0333%
0.9471%
51.0000%
100.0000%

2、交割
根据本协议项下的条款及条件，各方应在本协议约定的交割前提条件得到满足或宁德时

代以书面形式豁免或放弃之日完成交割（“交割”）。宁德时代应在交割前提条件满足之日起十
（10）个营业日内或投资方与公司书面同意的其他日期或时间，向公司指定的公司账户支付其
各自增资款（“交割日”）。3、承诺

（1）交割前的过渡期承诺
在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为止的期间（“过渡期”）内，公司和控股股东连带及分

别地向投资方作出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各项承诺：1）过渡期内，公司方不得从事、允许或促成任何会构成或导致在本协议所作出的陈述、保
证或承诺存在不真实、不准确或被违反的作为或者不作为。2）公司方将仅以与过去惯例相符的方式正常地开展业务经营。3）未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公司方不得从事本协议约定的任何行为（但与履行本次交
易相关的事项除外），包括公司并购、出售、转让或处置重大资产；公司正常经营以外的任何
关于知识产权的购买、出售、租赁、及其他处置事宜；公司单笔贷款额或年累计贷款额超过公
司净资产10%的新增债务；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实施任何收购或成为任何收购的一方；除为完
成本次交易外，通过修订其章程或通过重组、合并、股本出售、兼并或资产出售或其他方式，采
取任何可能导致在交割后投资方持有的公司股权被摊薄的行为；进行或者提请公司股东会审
议公司新的融资计划等。

（2）排他期承诺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排他期”），公司方承诺应当就本次交易排他地与投资方合

作。排他期内，未经投资方事先书面同意，公司方不得发起、寻求、鼓励、讨论、协商或接受任何
与公司方直接、间接进行增资、股权转让、控制权转移等资本项下合作的要约。4、富临精工债权冲抵安排

各方同意，鉴于富临精工于本协议签署之日持有对公司的债权，因此各方同意富临精工
对于本协议项下富临精工增资款的出资义务，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及回收相关本息的权利
（“目标债权”），进行履行。即（i）富临精工以目标债权完成对公司的出资，相关金额按照本协
议项下约定分别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ii）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富临精工确
认其基于目标债权项下享有的对公司的相关权利，均（因债权人与债务人归于同一方）同时终
止（“富临精工债权冲抵安排”）。5、保密责任

未经其他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就本协议、就本协议所述事宜签署的任何其
他或后续法律文件发表任何公开声明。6、费用

各方因就本次交易进行谈判、签署、履行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由发生费用的相关各方各自
承担。本协议各方应各自负担其根据中国及各方成立或注册地相关法律规定需要缴纳的与本
协议项下交易有关的税费（如有）。7、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股东协议》主要内容1、优先认购权
本协议签署日后，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包括发行可转换为股权的任何形式的证券或其

他权利，“新增注册资本”）（“后续增资”），届时公司各股东均可以提出关于后续增资的议案，
包括新增注册资本额度，认购方及认购价格等要素。对于后续增资的议案，应提交公司股东会
审议，并经由届时在公司持有2/3或以上股权的股东同意（其中须包括宁德时代的同意）方可
实施。

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后6个月（“追加认购权行权期限”）内：宁德时代有权按照2025年第
二次投资协议（即本次投资）项下宁德时代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单价（1.23元人民
币）自行或指定其关联方追加认购公司一定数量的新增注册资本，且富临精工有权按照2025
年第二次投资协议项下富临精工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单价（1.23元人民币）自行或
指定其关联方追加认购公司一定数量的新增注册资本。2、股权转让

本协议签署日后的一定期间内，未经富临精工事先书面同意，或《股东协议》另有约定，宁
德时代（“受限股东”）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其他股东或任何第三方转让或处置（包括在该等股权
上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负担或进行任何其他处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权使得其在该
等股权处置完成后对公司的持股比例低于50%或丧失实际控制人地位。3、股东会与董事会

（1）公司设立股东会。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事宜，各股东
按照各自持有的公司股权进行投票。

（2）公司设立董事会，公司董事会由七（7）名董事组成，其中（i）四（4）名董事由宁德时代
委派，（ii）三（3）名董事由富临精工委派（“富临精工董事”）。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由宁德时代委派的董事担任。

（3）公司设监事一（1）名，由全体股东共同委派。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4）公司设经营管理机构，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

理负责制，设总经理一（1）人。公司设财务总监一（1）人，财务总监由宁德时代提名的人选担
任。4、保密义务

未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就本协议、就本协议所述事宜签署的任何其他
或后续法律文件发表任何公开声明。5、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后生效。
六、本次重组的工作安排
公司将聘请财务顾问、审计、法律、评估等中介机构对交易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待相关中介机构报告完成后，公司将履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议程序。公司将按照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规则》中审慎停牌、分阶段披露的原则，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七、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宁德时代拟共同对公司子公司江西升华增资扩股，是公司与宁德时代建立全

面战略合作关系在股权与资本合作层面的进一步深入推进，有利于加快推进江西升华在优质
磷酸铁锂产品研发与生产、国际化拓展、供应链升级及储能市场发展等方面进程，提升江西升
华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江西升华经过多年积累和不断迭代，其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产
品具备技术性能优势。本次共同增资江西升华，有利于进一步导入战略股东的资源、优化股权
结构，增量现金用于江西升华主营业务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江西升华盈利能力，进一步提
升江西升华竞争优势；若未来经营持续向好，公司未来亦可能享受更为丰厚的投资回报；有助
于公司在新能源产业上下游进一步优化战略合作，持续提升新能源产业的盈利能力，同时进
一步发挥公司综合竞争优势，拓展经营格局，加快集中布局创新成长产业，进一步提升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和整体实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江西升华将成为宁德时代的控
股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本次交易尚需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履行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决策程序及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批程序，最终交易能否达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
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3、《投资协议》、《股东协议》；4、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688306 证券简称：均普智能 公告编号：2025-068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人民币2,000.00万元的

政府补助款，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243.97%。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一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情况最终

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均普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诺辉健康”股票估值价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2017]13号）等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公告，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自 2025年 09月 29日起，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诺辉健康”（证券代码：

6606.HK）进行估值调整，按照0.01港币/股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票后续经营情况及其他重大事项，进行合理评估，并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必要时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

在上述股票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9月3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石林云电投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泸
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于日前收到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公布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第一批至第七批）的通知》拨付的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合计27,004,392.99元。截至目前，公司所属公司2025年度累
计获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总计617,543,090.78元。具体如下：

序号

1
2
3

公司名称

石林云电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收到国家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资金补助金额（元）

5,706,230.25
8,499,202.84
6,887,322.20

2025年度截至目前累计获得
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

金补助金额（元）

98,680,243.57
149,865,578.71
123,236,809.52

4
5

合计

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
5,911,637.70
27,004,392.99

143,368,465.02
102,391,993.96
617,543,090.78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所属公司获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有助于增加经营活动现金流，减

少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增加公司流动性，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新能源业务持
续健康发展。

鉴于所属公司光伏及风电项目批复电价已包含上述新能源补贴电价，应收补贴资金已经
确认到对应年度的电费收入中，上述补助资金的获得相应减少应收账款数额，不会对公司当
年损益产生较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银行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5-119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公司获得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 13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25年 9月 29日起，对本公司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诺辉健康（股票代码：

6606.HK）按照0.01港元/股进行估值。

若以上股票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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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获核准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收到《无锡金融监管分

局关于江阴农村商业银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锡金复﹝2025﹞109号），本行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修订《章程》事项已获核准，本行随后将履行工商备案等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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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职工大会选举，李越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李越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的董事王钧先生、胡源广先生、闫文强先生、韩喜明先生、刘树明先生，以及独立董事曾雪云
女士、杜帅先生、田英辉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其任期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中视传媒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附件：中视传媒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李越女士，1975年出生，中级工程师，北京首钢工学院学士，上海交通大学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硕士。2001年1月至2005年11月，历任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公司员工、部门经理；
2005年 12月至 2010年 11月，历任北京中视科华传媒技术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
2010年12月至2012年2月，任中视科华有限公司北京文化创意分公司总经理；2012年3月至
12月，任北京中视远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历任中视科华
有限公司北京技术服务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23年2月至2024年10月任北京中视节点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24年10月起任北京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2025
年2月起任北京中视北方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

2025年9月29日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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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B座2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0
230,273,959
57.90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颖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宗文龙因公务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王浩因公务原因、监事任春萍因个人原因未

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01 议案名称：《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682,144
比例（%）

99.3087

反对

票数

1,460,659
比例（%）

0.6343

弃权

票数

131,156
比例（%）

0.0570
1.02 议案名称：《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682,444
比例（%）

99.3088

反对

票数

1,460,359
比例（%）

0.6341

弃权

票数

131,156
比例（%）

0.0571
1.03 议案名称：《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681,244
比例（%）

99.3083

反对

票数

1,460,359
比例（%）

0.6341

弃权

票数

132,356
比例（%）

0.0576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531,966
比例（%）

99.6777

反对

票数

600,237
比例（%）

0.2606

弃权

票数

141,756
比例（%）

0.061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控股股东行为规范条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682,944
比例（%）

99.3090

反对

票数

1,459,859
比例（%）

0.6339

弃权

票数

131,156
比例（%）

0.0571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8,614,544
比例（%）

99.2793

反对

票数

1,529,559
比例（%）

0.6642

弃权

票数

129,856
比例（%）

0.0565
5.议案名称：《关于中视传媒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75,662
比例（%）

64.2447

反对

票数

1,034,893
比例（%）

35.4469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3084
6.议案名称：《关于中视传媒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29,281,666
比例（%）

99.5690

反对

票数

862,437
比例（%）

0.3745

弃权

票数

129,856
比例（%）

0.056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关于选举中视传媒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7.03
7.04
7.05

议案名称

王 钧

胡源广

闫文强

韩喜明

刘树明

得票数

228,571,630
228,629,819
228,655,620
228,957,253
228,662,25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2607
99.2860
99.2972
99.4282
99.3000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8.《关于选举中视传媒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8.01
8.02
8.03

议案名称

杜 帅

田英辉

曾雪云

得票数

228,945,570
228,560,676
228,601,69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9.4231
99.2559
99.273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7

议案名称

《关 于 中 视 传
媒 2026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 于 中 视 传
媒使用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委
托 理 财 的 议
案》

《关 于 选 举 中
视传媒第十届
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875,662

13,099,472

-

比例（%）

64.2447

92.9583

-

反对

票数

1,034,893

862,437

-

比例（%）

35.4469

6.1201

-

弃权

票数

9,000

129,856

-

比例（%）

0.3084

0.9216

-

7.01
7.02
7.03
7.04
7.05

8

8.01
8.02
8.03

王 钧

胡源广

闫文强

韩喜明

刘树明

《关 于 选 举 中
视传媒第十届
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杜 帅

田英辉

曾雪云

12,389,436
12,447,625
12,473,426
12,775,059
12,480,063

-

12,763,376
12,378,482
12,419,500

87.9196
88.3326
88.5157
90.6562
88.5628

-

90.5732
87.8419
88.1330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其子议案通过逐

项表决，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5涉及的关联股东中央电视台无锡
太湖影视城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北京中电高科技电视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未来广
告有限公司、北京荧屏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7,354,404股，均进行了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丁旭、郭明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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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29日，

在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号温特莱中心B座22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电话方式召开。为便于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尽快开展工作，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提前5日通知，会议通知
于2025年9月29日以书面方式交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公司全
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所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王钧董事主持。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中视传媒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钧董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二、《关于选举中视传媒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王钧（主任委员）、胡源广、杜帅、田英辉、李越
2.提名委员会：田英辉（主任委员）、曾雪云、杜帅、胡源广、韩喜明
3.审计委员会：曾雪云（主任委员）、杜帅、田英辉、闫文强、刘树明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杜帅（主任委员）、曾雪云、韩喜明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三、《关于聘任中视传媒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聘任胡源广为公司总经理。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关于审核中视传媒高级

管理人员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议案》。
四、《关于聘任中视传媒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聘任贺芳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关于审核中视传媒高级

管理人员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议案》。
五、《关于聘任中视传媒副总经理及总会计师的议案》
会议聘任贺芳为公司副总经理，李敏为公司总会计师。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关于审核中视传媒高级

管理人员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关于审核中视传媒总会计
师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议案》。

六、《关于聘任中视传媒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聘任苏甦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七、《关于修订公司七项基本治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同意对《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中视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
制度》进行修订。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八、《关于修订公司八项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同意对《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中视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
务管理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中视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
办法》进行修订。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九、《关于修订公司五项内部控制及重大事项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同意对《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
制度》《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同意9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附件：简历
附件：简历
1.王钧先生，1970年出生。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学位；200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
学位。1997年至2015年11月在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任职，历任总裁助理、战略与投资管理部
主任，长期负责集团战略与投融资管理。2021年2月至今，担任央视动漫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2021年7月至今，担任中国文化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2015年11月30日至2025年9月29日任中视传媒总经理。2014年9月25日起任中视传媒
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董事会董事，2025年9月29日起任中视传媒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长。

2.胡源广先生，1986年出生，毕业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获金融分析硕士学位。英
国资深特许管理会计师（FCMA）、澳大利亚资深注册会计师（FCPA（Aust.））。2009年3月参加
工作，在会计师事务所领域拥有逾十年的专业经验。曾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财
务管理咨询部部门经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财务部主任、中央电视台无锡太湖影视城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等职务，并于2024年4月起，任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2024年5月，荣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三届青年英才”称号。

自2019年9月18日起，担任中视传媒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自2025年9月
29日起，担任中视传媒总经理。

3.贺芳女士，1971年出生。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南京大学
经济学双学士学位，1997年获美国旧金山大学MBA。2006年至2010年，任职于中国国际电视
总公司。2010年6月起任中视传媒董事会秘书。2016年8月起任中视传媒副总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

4.李敏女士，1971年出生，高级会计师，1992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财务会计专业，获本
科学历；2006年获中央财经大学国民经济专业硕士学位。2010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评审专
家。2000年6月至2002年10月任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2年10月起进入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计划财务部，历任形象设计分公司财务部经理、中视发展事业部财务部
负责人、中视（北京）体育推广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联信形象设计公司财务经理；2005年8月至
2006年12月任中央数字电视传媒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6年12月起先后任中国国际电视总
公司计划财务部中视发行事业部财务经理兼总公司节目代理部、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交易中心
财务经理、中视动画事业部财务经理兼央视动画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财
务部副主任、企业管理部副主任（主持工作）；2022年4月至2023年7月任中国国际电视总公
司企业管理部主任。

2022年9月至2023年7月任中视传媒第九届董事会董事。2023年7月起任中视传媒总会
计师。

5.苏甦女士，1986年出生，英国莱斯特大学毕业，硕士学位。2010年12月至今，在中视传
媒董事会秘书处工作，历任部门高级秘书、部门主管、部门副经理，2025年6月起任部门经理。
主要负责公司信息披露、治理层会议筹备、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2011年12月取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合格证书。2019年 1月 8日起任中视传媒证券事务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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